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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公告 /食品安全管制

公告修正「乳品加工食品業應符合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準則之規定」

發文機關：衛生福利部 發文字號：衛授食字第1151300134號

發文日期：2026.03.17 生效日：2026.03.17

重點
簡述

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，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類別及

規模之食品業，應符合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準則之規定。衛生福利部一百十一

年九月十三日部授食字第一一一一三○一八二二號公告訂定「乳品加工食品

業應符合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準則之規定」(以下簡稱本規定)。為配合「食用動

物乳保久乳調味乳乳飲品及乳粉品名及標示規定」之修正，使法規名詞一致，

爰擬具本規定修正草案，其修正要點如下：

一. 本規定之用詞定義。(修正規定第二點)

➢ 考量可供食用之乳源不限牛或羊，增列由其他動物擠出之生乳汁。

二. 本規定之適用範圍。(修正規定第三點)

三. 酌修文字，使文義更臻明確。(修正規定第四點)

內容詳見
官方網址 https://www.fda.gov.tw/TC/newsContent.aspx?cid=3&id=3145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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